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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公法上不當得利 

97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法律問題九 
───────────────── 
【事實摘要】 

某甲所有土地係既成道路，業經所轄縣政府舖設柏油路面供人車通行；嗣縣

政府自民國95年起，在該路段劃設停車格，向使用者收取停車費。某甲得否依公

法上不當得利法律關係，請求縣政府返還已收取之停車費？ 

【會議要旨】 

一、否定說： 
（一） 查甲所有土地，現為既成道路，供公眾通行多年，已具有公用地役關係，是

土地之所有權現雖仍屬甲所有，惟於公用地役關係發生後，揆諸釋字第400號

解釋意旨，其使用權及收益權之行使均受有限制，則縣政府於其土地上設置

停車格，並收取停車費，某甲自無任何損害可言。 
（二） 按停車場法第12條：「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停車之需要，得視道路交通狀

況，設置路邊停車場，並得向使用者收取停車費，依前項設置之路邊停車

場，應隨路外停車場之增設或道路交通之密集狀況予以檢討廢止或在交通尖

峰時段限制停車，以維道路原有之功能。」查某甲所有土地，既為既成道

路，則該管縣政府為因應停車之需要，視道路交通狀況，設置路邊停車格並

向使用者收取停車費，揆諸前揭規定，乃依上開規定之授權，即屬依法行政

之作為，其所收取之停車費，具備法律上之原因，並非無法律上原因，故某

甲就此部分之土地，尚不得主張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 
二、肯定說： 
   既成道路於符合一定要件而成立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雖

無從自由使用收益，惟其所有權並未消滅；且既成道路所成立之公用地役關

係應僅限於供公共通行使用，並非得設置停車格收取費用，亦即劃設停車格

收取停車費並非既成道路公用地役關係之範圍；否則政府機關對既成道路既

得不辦理徵收，更得劃設停車格收取費用，增加政府之收入，雙重獲利，而

土地所有權人卻得忍受其權益受侵害，而無救濟之途，顯非法之平。是縣政

府於某甲前揭土地劃設停車格收取停車費，自屬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利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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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受有損害，甲自得依不當得利之法律關係請求返還。 
大會研討結果：多數採否定說。 

【學說速覽】 

一、公法上不當得利： 
  公法上不當得利，目前尚無實定法加以規範，其意涵應藉助民法不當得

利制度來釐清。不當得利制度在民法上已存相當長遠的歷史與經驗，在公法

領域亦存在對個別公法上不當得利請求權之特別規定（行政程序法第127
條）；但即使缺乏一項明確的法律規定，無法律上原因的財產變動仍必

須加以返還，此即一般所謂公法上一般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53
。公法上不

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係於公法之法律關係中，受損害者對無法律上之原因而

受領給付者，請求其返還所受利益之權利，以調整當事人間不當的損益變

動。參諸民法第179條規定，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需具備以下四要件：

（一）須為公法關係之爭議；（二）須有一方受利益，他方受損害；於此要件

之認定上，應進一步區分給付型不當得利與非給付型（侵益型）不當得利，

於前者，受領特定給付即為受利益，提供給付即屬受損害；於後者利用他人

之物或權利為受利益，自己之物或權利為他人所使用即為受損害。（三）受利益

與受損害之間須有直接因果關係；（四）受利益係無法律上原因。 
二、考點分析： 

（一） 公法上不當得利與私法上不當得利之區分 
  一般認為兩者之區分應著眼於財產變動或造成財產變動之行為的法律性

質，以下分別各種情形作檢討： 
1. 給付型不當得利 

(1)給付有依據的場合：應視其依據判斷該給付是公法上給付或私法上給

付。 
(2)給付無依據的場合：從給付動機假設其給付原因，並視其給付係因何種

責任而為來做判斷。 
2. 非給付型不當得利 

應視得利者與失利者兩者間之法律上關連而定。 
 

                                                      
53 蕭文生，〈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實現--評最高行政法院92年度判字第620

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05年4月，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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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行政程序法第127條之適用領域 
  行政程序法第127條第1項僅包含行政主體對人民的不當得利返還請求

權，且僅係基於行政處分所為給付之返還義務，該項行政處分因撤銷、廢止

或條件成就而溯及既往喪失效力，若行政處分基於其他原因喪失效力，例如

基於無效所產生自始、當然、絕對不生效力或停止條件不成就者，則不適用

本條規定，而適用一般公法上不當得利請求權之規定。基於其他法律理由而

負有返還義務，例如公法契約，亦不適用行政程序法第127條之規定。行政主

體對於人民的一般公法上不當得利請求權與行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的情形並

不相同
54

。 
（三） 公法上不當得利之救濟途徑 

  對於公法上不當得利之爭議，當事人應提起何種類型的行政訴訟，必須

分別各種情形討論： 
1. 人民為請求主體的情形 

(1)行政處分尚未確定 
  人民應提起撤銷訴訟並依行政訴訟法第196條請求。蓋先須除去法

律上原因後，才能成立不當得利關係。 
(2)行政處分已確定 

  人民只能先依行政程序法第128條申請程序再開，請求行政機關廢

棄原處分。 
2. 國家為請求主體的情形 

  在國家已撤銷原行政處分之前提下，國家應如何主張公法上不當得利

返還請求權有爭議，若依德國反面理論的見解，原則上應向法院提起一

般給付之訴，但若原本行政機關是以行政處分方式為給付，則可容許行政

機關直接做成一新的行政處分命相對人返還。反面理論之理論基礎在

於，行政機關對財產變動所依據之行政處分，如依法享有撤銷或廢

止之權限，則此權限亦可包括作成給付裁決命其返還之權限55。 

                                                      
54 蕭文生，〈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實現--評最高行政法院92年度判字第620

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05年4月，頁193-194。 
55 德國實務所支持的「反面理論」，主要係適用在行政機關溯及撤銷或廢止授益行政

處分後所產生的公法上不當得利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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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分析】 

某市原住民事務主管機關A為鼓勵其原住民市民到國外遊學，以培育原住民之專

業人才，而訂定96年度原住民人才培育（公費遊學）實施計畫，補助原住民市

民到國外遊學半年至一年。設籍並實際居住在該市的原住民市民甲遂依該計畫

提出公費遊學半年之申請。A經審查後，在給予甲之處分書中，除核准甲之申

請，每月核發甲850美元之生活費與100美元之綜合補助費半年外，並規定甲在

公費遊學期間不得無故返國，且遊學期滿應即返國。　 
該處分書中規定「甲在公費遊學期間不得無故返國，且遊學期滿應即返國」的性質

若甲在公費遊學期滿後未立即返國，並決定留在遊學國時，A得如何處置？ 
A若欲追回甲半年總共所領5,700美元之補助費時，應如何處置？ （96律2） 

◎答題關鍵 

    就第三小題，屬於公法上不當得利之爭議。而就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

權之主張方式，涉及德國「反面理論」之爭議，請參照上述分析作答。 

【參考文獻】 

1. 林明昕，〈公法上不當得利之研究──以行政程序法第127條規定為中

心〉，《輔仁法學》，2008年6月。 
2. 江嘉琪，〈行政契約存否之認定與公法上不當得利──評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94年度訴字第599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雜誌》，2006年7月。 
3. 林明昕，〈行政機關如何向人民請求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以因授益處分

所造成之給付型不當得利為中心〉，《律師雜誌》，2005年10月。 
4. 蕭文生，〈公法上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之實現──評最高行政法院92年度判

字第620號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005年4月。 
5. 劉建宏，〈行政主體向人民請求返還公法上不當得利之法律途徑〉，《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2004年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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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停止執行制度 

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裁字第3473號裁定 
───────────────── 
【事實摘要】 

聲請人與國防部間因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事件涉訟，其不服國防部94年之

處分，提起行政爭訟。又聲請人認為其健康及財產受損且增加地震及急診之危

險，故對系爭處分向法院聲請停止執行。 

【裁判要旨】 

最高行政法院97年度裁字第3473號裁定認為停止執行之目的，在於停止原處

分或決定之效力、處分或決定之執行或程序之續行，自僅得對原處分或決定為停

止執行之標的，且須聲請人之權利、利益之保全、防止損害之發生或擴大有直接

助益者，方得為之。如人民因行政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之處

分，縱經停止執行，僅回復至原未否准前之狀態，即難認有聲請停止執行

之利益。如人民因行政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之處分，縱經停止執

行，僅回復至原未否准前之狀態，即難認有聲請停止執行之利益。 

【學說速覽】 

一、暫時權利保護制度： 
  暫時權利保護制度乃在平衡訴訟制度中公正性與效率性兩者之要求，避

免稽延的判決成為遲來的正義，悖逆完整權利保護之理念。 
   停止執行為暫時權利保護制度的一環，其係為防止在行政救濟過程中，

因原處分遂行之結果導致行政救濟無實益或造成一既成之事實狀態。停止執

行主要是配合撤銷訴訟，藉由其所生之「延宕效力」來保護當事人的權益。 
   須注意的是，暫時的權利保護制度顧名思義，是給與當事人「暫時」的

權利保護，原則上不得經由暫時權利保護制度，對於主要問題作成「終局」

之決定。惟在實際作用上，如行政法院已作成暫時之權利保護，其後即可能

作成同意旨的終局決定，足以影響當事人以其他方式了結爭議，而無須進行

訴訟以待終局裁判之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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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點分析： 
（一） 停止執行之審查 

  法院對於停止執行之聲請，應先就程序事項為審查，如無應於程序上駁

回之事由，應為下列實體審查：（１）須具備積極要件：行政處分之進行將生難

於回復之損害，且情事急迫。（２）須不具消即要件：原告之訴在法律上非顯無

理由，且停止執行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二） 可適用停止執行延宕效力的行政處分 

  現在通說認為雖然僅有下命處分才有強制執行問題，但形成處分

與確認處分亦須阻止其法律效力之實現，不使其發生法律上或事實上

效果，始能保護當事人。既然停止執行制度是針對負擔處分所為之暫

時權利保護措施，不管是何種行政處分都可聲請停止該處分之效力及

執行。 
（三） 當事人可否同時向各行政機關及行政法院提出聲（申）請？ 

  實務上認為原則上應先向受理訴願機關提出申請，此乃為避免浪

費訴訟資源，且若同時申請恐生各機關准駁不一，致無所適從。學者

則有認為訴願法第93條及行政訴訟法第116條雙軌制的設計是為強化人

民之保障，並無禁止人民同時申請之意，若有一機關做出停止執行之

決定，即應以該決定為準。 

（四） 當事人可否逕向行政法院聲請停止執行？ 
  實務見解認為原則上須先向原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申請，例

外於情況急迫時始能向行政法院聲請，蓋若容許相對人逕向行政法院

聲請，無異是規避訴願程序。學者則有採肯定看法，其認為停止執行

與訴願程序之進行分屬不同層面的制度，不生衝突問題，且情況急迫

與否係判斷是否停止執行之實體要件，並非是否受理聲請之程序要

件。 

【考題分析】 

人民依稅捐稽徵法提起復查（訴願之先行程序）或訴願時，能否停止原處分之

執行？在符合何種要件下可停止執行？試分別說明之。 （96高考法制2） 

◎答題關鍵 

請參照上述內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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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擔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因使未具職業駕駛資格之親戚擔任其公務車

駕駛，遭行政院作成停職處分，甲不服該停職處分，試分別回答下列問題： 
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停職處分，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作成停職處

分之機關為「該管主管長官」，試問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該管主管長官

依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之見解為何？汝之見解如何？ 
甲不服停職處分，認為有停止執行之必要，甲未循訴願程序，而逕依行政訴訟

法第116條第3項向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聲請停止執行。請說明行政法院實務之見

解？學者之間有何不同見解？試分別說明之。 （97律2） 

◎答題關鍵 

   就本題有關停止執行部分，請參照上述當事人可否逕向行政法院聲請停

止執行之爭議。 

【參考文獻】 

1. 林明昕，〈訴願程序中停止執行之管轄機關〉，《法學講座》，2004年3
月。 

2. 蔡茂寅，〈停止執行決定之競合問題〉，《月旦法學雜誌》，2001年10月。 
3. 林明昕，〈行政訴訟法案例系列（２）─ ─ 暫 時 權 利 保 護 程 序 之 實 體 裁 判要

件〉，《法學講座》，2002年6月。 
4. 馬鴻驊，〈行政爭訟法上暫時權利保護類型之選擇〉，《月旦法學雜誌》，

2005年6月。 
 

 
 
 
 
 
 
 
 
 
 


